
山 西 省 文 物 局
晋文物审批函〔2025〕327 号

山西省文物局关于
晋城市观真艺术博物馆设立备案的意见

晋城市文物局：

你局《关于申请晋城市观真艺术博物馆备案登记的请示》

（晋市文物发〔2025〕102 号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博物馆条例》《山西省文物局 山西

省民政厅关于加强非国有博物馆管理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

及相关规定，我局组织专家进行了资料审查及现场核实，现提

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同意“晋城市观真艺术博物馆”设立备案。

二、馆址位于：晋城市城区文昌西街 1626 号文景苑小区 4

号楼；业务范围：主要以瓷器、铁器、琉璃、木器等各类民俗文

物及旧工艺品的收藏、研究、展示为主；性质：非国有博物馆。

三、你局应按照上述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指导该馆进一步

完善各项业务工作。

（一）优化展陈布局，充实内容阐释，加强藏品收藏的系

统性及相关专业的研究。

（二）逐步提升博物馆业务水平，细化管理制度、部室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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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和人员配备等；完善库房的功能设置及安全防护措施。

（三）切实做好该馆文物保护、藏品研究、运营管理、公

共服务等方面的工作。

（四）设立备案文件下达后，该馆须依法将最终登记结果

报我局备案，并及时向公众开放，履行博物馆公众文化服务职

能。

（五）应遵守国家关于文物、博物馆的各项法律和规章，

按要求开展展览、藏品、社教等各项业务工作，并及时向行业

主管部门上报相关信息。

四、该馆名称、馆址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及章程等登记

事项需要变更的，须报申请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，并

向我局备案。

山西省文物局（代章）

2025 年 12 月 2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报送：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。

抄送：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，晋城市观真艺术博物馆。


